

苏环函〔2023〕286号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同意江苏省环境监测

中心等单位建设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的复函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开放大学，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你们关于建设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的申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以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为依托单位，建设“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环境健康重点实验室”；同意以江苏开放大学为依托单位，联合南大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建设“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城乡水环境治理低碳发展工程技术中心”；同意以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为依托单位，联合江苏中美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建设“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业园区大气污染监测预警与治理工程技术中心”；同意以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联合南京大学水资源与水环境研究所建设“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二、请按照《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管理办法》（苏环规〔2021〕2号）有关规定，围绕申请书提出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认真落实建设和运行各项要求，保障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按期建设、正常运行并持续创新。建设过程中，要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凝聚和培养优秀环保科技人才。建设期间若遇重大事项，请及时向我厅报告。
附件：同意建设的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名单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12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同意建设的江苏省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名单

	序号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负责人

	1
	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环境健康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胡冠九

	2
	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城乡水环境治理低碳发展工程技术中心
	江苏开放大学、南大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
	张晓

	3
	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业园区大气污染监测预警与治理工程技术中心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股份公司、江苏中美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吴剑

	4
	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大学水资源与水环境研究所
	曲常胜


	抄送：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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